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1-1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0.10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0.0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0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4

月

2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4

月

27

日

一、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已经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次股东

大会决议的相关公告已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发布，并同时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

截止

2011

年

4

月

20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度公司（母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53,

893,115.52

元，按

10%

提取法定公积金

5,389,311.55

元，加以前年度分配后留存的未

分配利润

27,680,507.04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6,184,311.01

元。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如下：

以公司总股本

195,5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总计

分配

19,550,000.00

元，尚未分配利润

56,634,311.01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4

、扣税办法：

（

1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

元。

（

2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公司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后，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股权登记日在

册的股东派发现金红利，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构提出退税申请； 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应

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具需本公

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

3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公司股东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本公司不代缴所得

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含税）。

三、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0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4

月

21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4

月

27

日

四、本次现金红利发放对象

本次现金红利发放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4

月

2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五、本次派发现金红利的实施方法

1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

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其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和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

8

号

邮政编码：

315191

咨询电话：

0574-87841061

传 真：

0574-87831133

联 系 人：曹阳、黄永平、张小青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1-09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2011

年第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同比大幅增长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与

2010

年度第一季度同比大幅增加；预计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00～2,000

万元。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10

年

1～3

月）

1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20,374.38

元

2

、每股收益：

0.0605

元

三、业绩大幅增长原因说明

公司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3%

， 其中粉末冶金汽车零件的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超过

25%

，粉末冶金制冷压缩机零件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9%

。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

细披露，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002423

股票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0-013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14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

:

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小寨村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中心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韩光武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霍熠和刘畅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 代表股份

378,685,2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二〇一〇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2

、《二〇一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3

、《二〇一〇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4

、《二〇一〇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5

、《二〇一一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6

、《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7

、《二〇一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及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8

、《二〇一〇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9

、《关于续聘二〇一一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8,6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霍熠、刘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６２

万元
－３９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００９

元
－０．００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进入重整阶段相关债务不计息，同时员工薪酬调整，故公

司净利润亏损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

告为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银广夏管理人发布

《股票停牌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起实施停牌，

待公司重整计划经法院做出裁决后，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复牌。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暂不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

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

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时

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召开。 审计评估及债权确认等与公司重整相关的工作

正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

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

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５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３

，

５８６．８２ ４

，

３１９．２５ ２１４．５６％

营业利润
１３０．２３ －８

，

１１９．０４ －－－

利润总额
７６３．６８ －４

，

２０３．５９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３．６８ －４

，

８９１．９５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４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８％ －６．７２％ ７．８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３２

，

０８７．４８ １３１

，

９２０．３９ 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１

，

０６７．６１ ７０

，

２３７．７２ １．１８％

股 本
９１

，

４３３．３６０７ ９１

，

４３３．３６０７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７８ ０．７７ １．３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出售了由本司子公司开发的华乐大厦

６

，

８３１．７４

平方米的房产，因

此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盈利。

２．

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４．５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出售了由本司子公

司开发的华乐大厦

６

，

８３１．７４

平方米的房产，导致房产销售收入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财务总监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０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５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５００～－１０００

万元
－６８９．３４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５～－０．０１１

元
－０．００８

元
———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本报告期无新增房产销售项目

，

导致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经营亏损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依据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
，

敬请阅读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报告全文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０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

:

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1-16

号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意向性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国际先进铝加工技术，提升公司产品技术含量，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东阳光铝

"

）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与东洋铝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

东洋铝业

"

）签订《意向协议》，特公

告如下：

一、日本东洋铝公司简介

东洋铝业系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

100%

控股公司，是国际知名铝箔以及其粉末

生产企业，开发出多类型铝产品。

二、意向协议内容

东阳光铝、东洋铝业共同以现金等方式出资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公司，经营

范围为：电子铝箔、包装铝箔研发、生产、销售。 具体经营范围、出资者以及出资比

例等由东阳光铝、东洋铝业正式签署关于合资公司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予以确定。

三、合作意义

为响应国家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规划，公司将致力于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开

发，包括电子铝箔及高端包装铝箔产品的开发。 而东洋铝业公司在该领域拥有国

际先进的铝加工技术，并致力于开拓中国国内电子铝箔及包装铝箔产品市场开发

与销售。

若此次合作成功，公司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完善公司铝深加工技

术产业链，有利于公司快速掌握国际先进技术，承接国际先进的产品及技术，提高

公司铝深加工产品技术含量，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四、注意事项

公司本次签署的是意向性协议，有关合作具体事宜需进一步磋商，由双方按

规定程序审批批准后形成正式协议，并报国家有权机关审批批准后实施。

故上述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情况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合作事宜的进展

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意向协议书》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

:

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1-15

号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意向性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东阳光铝

"

）为了扩大在铝

深加工及电子元器件领域的事业范围，同时也为了响应国家新能源、新材料的产

业规划，将致力于工业用电池、车载电池配套的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为此，公

司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与日本制箔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

日本制箔

"

）、古河斯凯株式会

社（以下简称

"

古河斯凯

"

）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书》，特公告如下：

一、日本制箔简介

日本制箔是古河斯凯

100%

控股公司，系国际知名的铝箔生产企业。 公司致力

于包括电池用箔在内的多类型铝箔以及铜箔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二、古河斯凯简介

古河斯凯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的日本企业，注册资本为

165.28

亿日元（约合

人民币

12.51

亿元），古河斯凯株式会社主要从事轧制、挤压、铸造锻造、表面加工、

加工等铝材产品的生产、销售，为日本古河电工集团的核心公司。

三、意向协议内容

公司和日本制箔共同以现金等方式出资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公司 （以下称

"

合资公司

"

）。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如下：

①

工业电池及用于车载电池的箔类产品；

②

使用

①

所述箔制品生产的加工产品；

③

用于电容器阴极的铝箔的研究开发、生

产及销售。日本制箔和古河斯凯将对合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此外，关于对合资公

司的股权比例，在公司控股的基础上，在公司与日本制箔协商后，签定正式协议时

确定。

四、合作意义

通过此次合作，引进先进铝加工技术，利于公司工业电池、车载电池配套的产

品项目顺利开展，利于公司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规划，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

五、注意事项

公司本次签署的是意向性协议，有关合作具体事宜需进一步磋商，由双方按

规定程序审批批准后形成正式协议，并报国家有权机关审批批准后实施。

故上述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情况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合作事宜的进展

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合作意向协议书》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4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０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方案要点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

排。 根据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３．７

股普通股，非流通股股东安徽国风集团有

限公司合计向流通股股东作出对价安排

６９２６．４

万股股份， 对价股份按有关规定上

市交易。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的非流通股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及履行

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安徽国风集团有
限公司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其所持有的国风塑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上述禁售期满
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国风塑业股份的数量占国风塑业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十

。

国风集团还作出特别承诺
：

在获得流通权后的
３６

个月内
，

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减持国风塑业股票的最低减持价格为公司截止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３８

元的
１５０％

，

即
３．５７

元
，

期间当公司因送红股
、

增发新股或配股
、

派息等使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

承诺的最低减持
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

无其他追加承诺
。

履行完毕
。

未在承诺期限内出售股份
；

股份减持价格均高于
３．５７

元
／

股
。

无追加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１．０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安徽国风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９４ ３１．０１ ０

合计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９４ ３１．０１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３０

，

３７８

，

７２５ ３１．０１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１

，

１２５ ０．０００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３１．０１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１

，

１２５ ０．００ １

，

１２５ ０．０００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３０

，

３７８

，

７２５ ３１．０１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１

，

１２５ ０．０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９０

，

１０１

，

２７５ ６８．９９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４２０

，

４７８．８７５ ９９．９９９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０

，

１０１

，

２７５ ６８．９９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４２０

，

４７８．８７５ ９９．９９９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９０

，

１０１

，

２７５ ６８．９９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４２０

，

４７８．８７５ ９９．９９９７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４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０１ ３３

，

６３８

，

４００ ８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３１．０１ －

合计
１６４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３９．０１ ３３

，

６３８

，

４００ ８ １３０

，

３７７

，

６００ ３１．０１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１ ２１

，

０２４

，

０００ ５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１２

，

６１４

，

４００ ３

六、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核查意见：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国风塑业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

各项承诺，国风塑业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先手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

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暂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并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

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

求，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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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公司九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

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由童爱平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以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商标减值事项的议案》。

由于金融危机后市场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无形资产“申达”牌驰名

商标覆盖范围内的部分产品获利能力大幅下滑。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上一年度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申达”牌驰名商标进行了减

值测试，评估后的商标价值与账面价值比发生减值

９２００

万元。 本年度公司特委托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对该商标的价值进行测试， 经其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达

ＳＤ

及图”商标所有权的评估价值为

４０

，

１００

万元（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７

号评估报告），与账面价值比发生减值

３７００

万

元。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亏损资产组减值事项的议案》。

鉴于集团所属子公司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ＢＯＰＰ

生产线及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

公司

ＣＰＰ

生产线已出现减值迹象，按照会计准则第

８

号的规定，当企业资产出现减

值迹象时应进行资产减值测试。 为此，公司聘请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江

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出现减值迹象的生产线资产组的可收回价值

进行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账面值 在用价值
（

评估
）

可回收价值
（

评
估

）

减值
金额 备注

１

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ＢＯＰＰ

生产线资产组 ８

，

２３６．７ ６

，

１８７．６１ ６

，

８３１．９２ １

，

４０４．７８

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４

号

２

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条
ＢＯＰＰ

生产线资产组 ２７

，

１６１．０５ １１

，

３９４．１０ １８

，

５４３．４７ ８

，

６１７．５８

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３

号

３

江阴亚包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条
ＢＯＰＰ

生产线资产组 ３１

，

０９１．６２ ２３

，

４８４．８２ ２３

，

６８２．９９ ７

，

４０８．６３

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２

号

４

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条
ＣＰＰ

生产线资产组 ６

，

０７６．３７ ０．００ １

，

２７５．１０ ４

，

８０１．２７

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５

号
合计

７２

，

５６５．７４ ４１

，

０６６．５３ ５０

，

３３３．４８ ２２

，

２３２．２６

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阴亚包

新材料有限公司、江阴申鹏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阴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三家

公司

ＢＯＰＰ

生产线及南京金中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ＣＰＰ

生产线等资产合计发生减值

金额为

２２

，

２３２．２６

万元。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提议将上述两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该次

股东大会的议程安排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２

、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３

、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４

、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５

、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６

、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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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在江苏省江阴市滨江西路

５８９

号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监事会主席张英主

持了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商标减值事项的议案》。

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亏损资产组减值事项的议案》。

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1-009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

案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获中国证监

会受理审核（《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00203]

号）。 公司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

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期限延

长一年。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100203

号

]

（以下简称

"

反馈意见

"

）。由于工作时间关系，公司未能在反馈意见规

定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向中

国证监会递交了延期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的申请（详见公司临

2010-026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仍在准备当中

,

公司将在反

馈意见回复材料全部完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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